医保征缴专项支出
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    根据 《株洲市渌口区财政局关于做好2022年度区本级财政资金及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渌财通【2023】6号）文件精神，现对医保征缴工作专项开展自我评价，项目金额75万元，项目期限为2021年10月至2022年2月，评价环节为医保征缴参保人数、完成比例、补助标准、拨付时间等。
二、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
1. 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。
2022年追加预算下达医保征缴专项资金75万元，下达时间2022年3月22日，下达文号渌财预【2022】0004号。
2. 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。
2022年度全区实际征缴人数244931人，按2元/人的补助标准发放征缴工作经费45万元，其中乡镇43.09万元、教育局1.91万元，支付时间为2022年5月，另支付医保局工作经费30万元。
3. 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
项目资金年中追加预算75万元，其中45万元由机关财务以财政直接支付方式在5月份通过财政预算外帐户拨付到乡镇和教育局，保障了专款专用。剩余30万元呈区级领导批示，转作局公用经费使用。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1. 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2022年度，通过乡镇及教育部门努力，医保参保人数为225685人，困难参保26851人。
2. 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数225685人，参保率95%，其中困难参保26851人，参保率100%，圆满完成省、市目标任务。全年基金收入2.09亿元、支出2.29亿元，基金支出安全高效。全力确保我区居民新冠疫苗接种，医保基金拨付新冠疫苗费1961.06万元、接种费295.59万元，合计支出2256.65万元，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健康，减轻了财政经济负担。
3. 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2022年，全区城乡居民满意度为95%。
3、 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。
2022年征缴工作专项没有偏离绩效目标。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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